
  

110年度校務實施計畫目標管理 MBO 三本手冊編製說明 

 

 
一、110年度行政目標管理包含以下 3 本手冊之編製 

 

手冊名稱 說明 應編製單位 

1.年度校務實施

計畫 

含年度校務實施要項及預算、單位所有經費

明細表。 

各一級單位 

(含院、學系、所、學程、中

心、就學獎補助經費、宿舍收

支並列經費、車輛管理委員

會)(含自給自足單位) 

2.年度校務實施

計畫之工作進

度表 

(1)取消前半段沒有填寫年月的項目。 

(2)直接依據貴單位的「年度校務實施計

畫」擬定各細項「工作進度表」。 

(3)以自辦的工作為主(配合其他單位調查才

會執行者，建議免填)。 

各一、二級單位 

(含院、學系、所、學程、中

心、就學獎補助經費、宿舍收

支並列經費、車輛管理委員

會、組)(含自給自足單位) 

3.MBO設備費運用

計畫表 

(在MBO系統上填

報) 

(1)本表僅限MBO單價萬元以上之設備費填報

(不含教學專校設備費、學校專項設備

費、統籌設備費)。 

(2)單價金額達10,000元以上之財物，且使

用年限在2年以上者，列為財產(設備

費)。 

(3)若原財產價值經維修或增設相關設備而

延長其使用年限及效能者，金額萬元以

上(含萬元)視為擴充，仍以「設備費」

支出。 

(4)圖書資訊處所購置之圖書不限金額皆列

為設備費。 

(5)各學院應以院保留經費中提撥20％為設

備費預備金，以支援系所及學院設備費

不足緊急需要之用。 

各一級單位 

(含院、學系、所、學程、中

心)(不含自給自足單位)(無前

述財物者，免編)。 

 

 

二、MBO作業系統網站架設於「本校秘書室－校務實施計畫MBO－MBO作業系統」，請以貴單位專屬之帳

號及密碼登入後，進行110年度之編製。 

 

 

 

 

 

 

 

■補充說明： 

1.為便利作業，已先將109年度的資料轉入110年度資料庫中。 

2.修正作業小撇步 

(1)建議先將已轉入的「110年度的校務實施計畫」列印出來進行紙本修正，再將確定版本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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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系統上更新(記得按確認鍵!)。 

(2)接著，將已轉入的「110年度校務實施計畫之『工作進度表』」列印出來，依據已完成的

「實施計畫」進行「工作進度表的修正」(包含年月、類別、工作事項、目標代碼、協調

單位、開辦時間、完成時間等欄位)，再將確定版本逐一在系統上更新。 

3.新增設的單位(文學院-華語文教學博士學位學程、理學院-環境與創意產業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校務研究中心、人工智慧研發產學中心)，會先在系統內倒入性質相近單位的109年度資

料供調整修正為正確內容。 

 

 

 

三、校務實施計畫之工作進度表「範例」 

 

年/月 類別 工作事項 目標 協調單位 
開辦時間 

(依實際) 

完成時間 

(依實際) 
 

11001 例行 Abc 5 碼 自填 110/01/01 110/02/28  

11007 精進 Def 5 碼 自填 110/07/10 110/09/31  

11012 創新 xyz 5 碼 自填 110/12/01 110/12/31  

精進：對例行工作進行更優質改善者 

創新：新措施之推行 

目標：共5碼，對應校務實施計畫之「主目標」、「分目標」、「實施要項」，分別取1碼、2碼、

2碼，組合而成。 

 

 

四、校務實施計畫之工作進度表「錯誤態樣如紅字」 

 

年/月 類別 工作事項 目標 協調單位 
開辦時間 

(依實際) 

完成時間 

(依實際) 
 

年度未

更新 

同一工作事

項，在同一

月份重複出

現，且類別

不同(例行、

精進、創新

都寫了） 

01 5碼 自填 110/01/01 110/02/28 

完成 

(年度

尚未

開

始，

這兩

個字

不應

該出

現) 

11002 

1-12月分全

部都是「精

進」 

數字未更

新（例如

第〇學年

度、第〇

學期） 

5碼 

寫錯單位

或單位名

稱已變更

而未更新 

110/02/05 110/02/20  

11003 

對應不到計

畫代碼(表

示類別和實

施計畫的類

別不一致) 

錯字未校

對 

沒有5

碼(基

本上就

是實施

計畫編

(自填) 108/03/01 10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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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月 類別 工作事項 目標 協調單位 
開辦時間 

(依實際) 

完成時間 

(依實際) 
 

錯了，

要三層

五碼才

對) 

 

 

五、年度校務實施計畫的「三層五碼」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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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 MBO設備費運用計畫表 

(在 MBO系統上填報) 

案經總務處保管組與主計室確認 

 

■填表說明： 

1.本表僅限 MBO單價萬元以上之設備費填報(不含教學專項設備費、學校專項設備費、統籌

設備費)。 

2.設備費(資本門)： 

(1)單價金額達 1萬元以上(含 1萬元)之財物，且使用年限在 2年以上者，列為財產(設

備費)。 

(2)若原財產價值經維修或增設相關設備而延長其使用年限及效能者，金額 1萬元以上

(含 1萬元)視為擴充，仍以「設備費」支出。 

(3)圖書資訊處所購置之圖書不限金額皆列為設備費。 

3.各學院應以院保留經費中提撥 20％為設備費預備金，以支援系所及學院設備費不足緊急

需要之用。 

4.執行期間為 110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設備費「經費動支申請單」紙本請於 110

年 06月 30日前送達主計室；6月 30日止，設備費未動支金額，將於 110年 07月 01日

起由學校統籌運用(但，不含圖書設備費)。 

 

 

110年度 MBO設備費運用計畫表(在 MBO系統上填報) 

 

一級單位部門全稱： 

預算單位：千元 

項目 

(含規格、型式等) 
單位 數量 單價(千元) 總價(千元) 

預計

核銷

月份 

備註 

(經費運

用說明) 

1.五學院預備金      非五學院

免填 

2.       

3.       

4.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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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年度MBO實施計畫之預算編製及執行通則 

案經總務處保管組及主計室確認 

 

一、年度校務實施計畫之編列，包含在MBO系統上編製(1)年度校務實施計畫表、(2)年度校

務實施計畫之工作進度表」、(3)MBO設備費運用表。 

(備註：原「單位經費運用表」依歷年經驗與實際情形，將表格名稱修正為「MBO設備費

運用表」) 

二、年度校務實施計畫末頁的「單位所有經費明細表(仟元)」，包含「單位預算經費」、

「教學專項設備費」、「學校專項設備費」、「學校專項經常費」、「自給自足經費」、

「校外專案經費」等6項來源，預算金額為新台幣仟元，說明如下： 

項目 說明 

1.單位預算經費 

(即MBO預算) 

1.係主計室核給貴單位之110年度基本業務額度（含進修學院收

入提撥開班系所經費），依本校年度預算經費分配原則，於

各學院經常費比例不高於60%原則下，由各單位於額度內自

行分配經常費與設備費。 

2.其中，設備費的部分請另行於MBO系統中線上填報「MBO設備

費運用表」。 

2.教學專項設備費 
係研發處依據本校教學專項設備費補助要點，開會決議核定給

教學單位的專項設備費。 

3.學校專項設備費 係主計室召開討論會議，會議決議核給行政單位的專項設備費。 

4.學校專項經常費 係主計室召開討論會議，會議決議核給行政單位的專項經常費。 

5.自給自足經費 

為全校各單位自辦業務，例如推廣班業務、學生宿舍業務、停

車場業務…等業務，經費自給自足者，請各單位依據歷年收支情

形自行覈實估列。 

6.校外專案經費 
為全校各單位與校外單位合作之專案經費，請各單位自行依實際

情形估列。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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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隸屬各單位教學儀器設施及辦公室、教師研究室各項設備之保養、擴充與維護，依例均

由各單位自行負擔經費。 

四、各單位之個人電腦日常維護，已由圖書資訊處經費下訂立合約統一處理，惟更換零件之

費用，由各單位自行負責。 

五、學校共同性之教學房屋建築體設施（例如土木建築、中央空調、水電）之保養、維護，

由總務處申請在校舍維護費項下支應。 

六、學校水電費、清潔費、電梯保養、水塔清洗、飲水機保養、郵資、總機電話費（專案電

話除外）及各項文具紙張等消耗品已全數列入總務處專項經費內，各單位免再編列該項經

費。 

七、預算總金額欄合計數由電腦自動加總產生，請務必核對各相關核定數據是否相符。 

八、「自給自足經費」及「校外專案經費」列入費別，但不列入預算加總內。 

九、財物分類： 

(一)設備費係指單價達新台幣1萬元以上(含1萬元)者 

1.單價金額達1萬元以上之財物，且使用年限在2年以上者，列為財產(設備費)。 

2.圖書資訊處所購置之圖書不限金額皆列為設備費；非圖書資訊處所購買之圖書則依

金額作財物分類。 

(二)非消耗品（3,000元~9,999元） 

1.單價3,000元~9,999元之財物，列為非消耗品(經常費)。 

2.光碟、DVD編列為非消耗品（經常費），請敘明數量及附清單。 

3.紙本期刊、雜誌編列為消耗品（經常門業務費）。 

(三)軟體經費 

1.凡使用學校經費者，軟體金額無論大小請一律編為經常門（業務費）。 

2.若使用專案計畫經費者，軟體金額1萬元（含）以上編為資本門（設備費），未達

萬元則編為經常門（業務費）。 

(四)疑義敬請洽詢或瀏覽總務處保管組網頁/法令規章/本校法規/財物管理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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